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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 2017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 ("《條
例草案》")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就各項相關事宜所提出的意
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為減輕納稅人負擔及鼓勵個人進修和終身學習，財政司

司長在 2017-2018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多項稅務寬
免建議。《條例草案》於 2017 年 3 月 3 日刊登憲報，並於 2017 年
3 月 22 日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 章 )("《條例》 ")，以實施下列各項稅務寬免措施：  

 
(a) 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把邊際稅階由 40,000 元

擴闊至 45,000 元，相關詳情載於附錄 I； 1 
 
(b) 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增加傷殘受養人免稅

額，由 66,000 元增至 75,000 元； 2 
 

  

                                                 
1 當局對上一次是由 2008-2009 課稅年度起，把邊際稅階由 35,000 元擴

闊至 40,000 元。  
 
2 當局對上一次是由 2012-2013 課稅年度起，把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由

60,000 元提高至 66,000 元。有關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的解釋，請參閱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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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增加供養兄弟姊妹免稅
額，由 33,000 元增至 37,500 元； 3 

 
(d) 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年期，由 15 個課稅年度增至 20 個課稅年度，最高
扣減額則維持每年 100,000 元； 4 

 
(e) 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最

高扣除額，由現時 80,000 元增至 100,000 元； 5及  
 
(f) 扣減 2016-2017 課稅年度 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

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 20,000 元為上限。  
 
3.  據政府當局所述，上述第 (a)至 (e)項建議估計會令政府
每年的稅收減少 20 億元，而第 (f)項建議下的一次過扣減稅款措
施，估計會令政府在 2017-2018 年度的收入減少 183 億元。在每
項稅務寬免措施下受惠的納稅人數目及減少 /損失的稅收詳情

載於附錄 III。  
 
4.  《條例草案》如獲通過，將由《條例草案》在憲報刊登

成為法例當日起實施。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5.  當局於財經事務委員會在 2017 年 1 月 3 日舉行的會議
上，就 2017-2018 年度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期間，議員曾提出與
稅務相關的事宜。當局過往亦曾提出與《條例草案》所載者相

若的稅務寬免建議，相關的法案委員會已討論該等建議。下文

各段綜述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3 當局對上一次是由 2012-2013 課稅年度起，把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

30,000 元提高至 33,000 元。有關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的解釋，請參閱
附錄 II。  

 
4 扣除居所貸款利息計劃於 1998-1999 課稅年度推出，目的是減輕置業人

士在置業初年的經濟負擔。最初，扣除年期以 5 年為限 (不論是否連續
的課稅年度 )，其後由 2003-2004 課稅年度起延長至 7 年，再由 2005-2006
課稅年度起延長至 10 年。扣除年期由 2012-2013 課稅年度起進一步延
長至 15 年。扣除上限為每年 100,000 元 (在 2001-2002 及 2002-2003 的
課稅年度除外，在有關課稅年度，扣除上限提高至 150,000 元 )。有關
扣除居所貸款利息的進一步解釋，請參閱附錄 II。  

 
5 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由 2013-2014 課稅年度起，由 60,000 元增

至 80,000 元。有關該等開支的定義，請參閱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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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6.  議員強調，政府當局應該有效運用 2016-2017 年度的巨
額財政盈餘，以期 "還富於民 "，並使社會的財富和資源得到較佳
和更公平的分配。部分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擴大各項與企

業利得稅有關的紓緩措施，特別是提高中小型企業的扣稅上

限。另一方面，部分其他議員則關注到，政府過往推出的許多

一次性紓緩措施只會惠及大企業而未能配合草根階層的需要。

議員普遍認為，除了短期的稅務寬免之外，當局亦應積極推行

各種稅務及財政措施，以實現長期的政策目標和規劃。  
 
7.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有落實若干由扶貧委員會提出

的建議，並會研究對策，以提高減滅貧窮措施的成效。面對未

來經濟困難的環境，政府當局會繼續制訂措施，協助本地產業，

以及配合社會各界的需要。  
 
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  
 
8.  鑒於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只適用於往後的課稅

年度，部分議員質疑為何不可賦予該項延長扣除年期的建議追

溯效力，讓置業人士可追溯至過往的課稅年度，申請扣除居所

貸款利息。  
 
9.  政府當局指出，有關建議會令更多納稅人可就過往因用

畢扣除年期而未獲容許扣除居所貸款利息的課稅年度申請扣除

有關利息。有關建議除會令政府稅收大幅減少外，亦會耗費相

當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政府當局強調，從落實稅務措施的原

則而言，過去對薪俸稅免稅額或扣除作出調整時，一貫的做法

是訂明有關的調整只適用於往後的課稅年度。如當局選擇性地

賦予個別扣除項目追溯效力，難免會引起爭議。此外，從法律

角度而言，稅務法例應該清晰、公平及具確定性，讓納稅人在

作出經濟或投資決定時，可合理和清楚地確定其稅務責任。  
 
一次過扣減稅款及擴闊稅階  
 
10.  相關的法案委員會過往討論一次過扣減薪俸稅、個人入

息課稅及利得稅的建議時，議員普遍對該等措施並無異議。當

局對上一次在 2008-200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把邊際稅階由
35,000 元調整至 40,000 元時，議員曾問及擴闊稅階可能對稅基
構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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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當局表示，擴闊邊際稅階的影響很可能屬短暫性，

因為當經濟興旺時，納稅人的數目及應課稅收入會因為工資上

升而增加。政府當局又表示，倘若同時擴闊稅階及扣減稅率，

稅收損失將會更大，對稅基亦可構成結構性影響。政府當局強

調，政府當局會定期檢討香港的稅制，包括稅階和各種稅項的

稅率。  
 
諮詢工作  
 
12.  部分議員關注到，政府就稅務寬免建議進行諮詢的詳

情，以及獲諮詢人士 /團體所提出的意見缺乏透明度。他們認

為，當局應向公眾提供該等資料。  
 
13.  政府當局表示，在制訂每年的財政預算案時，財政司

司長會透過接觸市民並會晤立法會議員、專業團體及其他有關

各方，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財政司司長就擬提出的稅務措

施及稅務寬免措施作出定案時，除考慮市民及持份者在諮詢期

間所表達的意見外，還會參考政府當局就當前本港及外圍經濟

環境及前景、擬議措施對政府財政狀況和稅制等的影響所作出

的評估。由於財政預算案在發表前必須保密，政府當局並沒有

特別就《條例草案》的建議進行諮詢。政府當局又表示，鑒於

香港的稅基狹窄，故此必須嚴格檢討任何稅務寬免措施對極易

受經濟波動影響的稅收所帶來的長遠財政影響。任何有關稅制

的重大改革，包括應否利用稅務措施達致財富重新分配，均應

取得社會廣泛共識。  
 
繳稅日期  
 
14.  關於如何釐定繳稅日期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根據《條

例》，納稅人有責任於稅務局局長指明的日期前一次過繳付某

課稅年度的薪俸稅或個人入息課稅。實際上，稅務局局長根據

《條例》行使酌情權，容許納稅人分兩期繳交稅項，一般在有

關年度的 1 月及 4 月。在釐定個別納稅人的繳稅日期時，稅務
局會考慮多個因素。一般而言，對於須繳交較大筆稅款的納稅

人，其繳稅日期可能會較早，而同一名納稅人在其後年度的繳

稅日期亦會相若，以便有關納稅人作出財務規劃。  
 
 
立法會會議  
 
15.  在 2017 年 3 月 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張宇人議員動議
一項關於 "積極研究成立中產事務委員會 "的議案，該議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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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志明議員、郭偉强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後獲得通過。在稅

務方面，該議案促請政府推行下列措施︰  
 
(a) 為邊緣中產設立租金免稅額；  
 
(b) 調減薪俸稅，特別要擴闊薪俸稅稅階和調低邊際稅

率，以着力減輕邊緣中產的負擔；  
 
(c) 放寬供養父母或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的

限制，由須居於同一單位內，放寬至居於同一屋苑

亦符合資格；  
 
(d) 設立子女教育免稅額，以減輕中產家庭的子女教育

開支的負擔；  
 
(e) 大幅提高薪俸稅個人進修開支扣除額及持續進修

基金受惠金額；  
 
(f) 提供醫療保險供款扣稅額；及  
 
(g) 提供健康檢查扣稅額，以鼓勵中產定期進行檢查。  

 
議案措辭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V。  
 
 
最近發展  
 
16.  在 2017 年 3 月 24 日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
意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條例草案》。  
 
 
參考資料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V.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4 月 10 日  
 



附錄 I 
 
 

擴闊邊際稅階幅度  
 
 

財政司司長建議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將邊際稅階幅度由
40,000 元擴闊至 45,000 元。現時及建議的邊際稅階可參看下表： 
 

課稅年度  現時  
(2016-2017 年度 ) 

建議  
(2017-2018 年度及其後 #) 

 

應課稅入息

實額  
(稅階 ) 
元  

稅率  

應課稅入息

實額  
(稅階 ) 
元  

稅率  

最初的  40,000 2% 45,000 2% 

其次的  40,000 7% 45,000 7% 

其次的  40,000 12% 45,000 12% 

 120,000  135,000  
餘額   17%  17% 

 
#直至被取代為止  
 
 
 
[資料來源︰稅務局有關 2017-2018 年度財政預算案稅務措施的
網頁 ] 
 



附錄 II 
 
 

與《 2017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下的稅務寬免建議相關的  
免稅額 /扣稅項目的註釋  

 
 
傷殘受養人免稅額  
 
  如納稅人或其配偶須供養一名有資格根據 "香港政府傷
殘津貼計劃 "領取津貼的家屬，便可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 ) 
("《條例》")第 31A 條申索傷殘受養人免稅額。"受養人 "是指該
人的配偶或子女；或該人或其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

或兄弟姊妹。此項免稅額是在納稅人就該傷殘人士可享有的已

婚人士免稅額、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及供養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免稅額、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或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等之

外，可另行享有的免稅額。  
 
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2.  如納稅人或其配偶供養的未婚兄弟姊妹在有關課稅年

度內符合下列條件，便可根據《條例》第 30B 條申索供養兄弟
姊妹免稅額：未滿 18 歲；或年滿 18 歲但未滿 25 歲，並在大學、
學校或其他類似的教育機構接受全日制教育；或年滿 18 歲，但
因身體或精神問題無能力工作。 "兄弟姊妹 "是指該人 /其配偶或

已故配偶的親生兄弟姊妹；或該人 /其配偶或已故配偶的父母的

領養子女；或該人 /其配偶或已故配偶的繼父與前妻 /繼母與前

夫所生的子女。  
 
個人進修開支扣除  
 
3.  納稅人可在薪俸稅下申請扣除個人進修開支，包括課程

及有關考試費用。訂明教育課程是指修讀由《條例》指明的教

育提供者所提供的課程，該課程必須為取得或維持現在或將來

受僱工作所需資格。  
 
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4.  納稅人所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可從應課薪俸稅入息或

個人入息課稅入息總額中扣除。按標準稅率繳稅的人士同樣可

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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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索扣除居所貸款利息必須符合下述所有條件：  
 
(a) 該人是該住宅的業主 (即唯一擁有人、聯權共有人或

分權共有人 )，而有關物業的業權是以土地註冊處的
註冊擁有人紀錄為準；  

 
(b) 該住宅是根據《差餉條例》 (第 116 章 )作個別評估

應課差餉租值的單位，即該住宅必須在香港境內；  
 
(c) 該住宅在有關課稅年度內是全部或部分用作該人

的居住地方 (如住宅只是部分用作該人的居住地
方，所獲扣除的居所貸款利息須作適當的扣減 )；  

 
(d) 該人在有關課稅年度內所繳付的居所貸款利息的

有關貸款，是用以購買該住宅；  
 
(e) 該貸款是以該住宅或任何其他香港財產的按揭或

押記作為保證；及  
 
(f) 貸款者是《條例》第 26E(9)條所訂明的機構。  

 
 
 
[資料來源︰稅務局網站 ] 
 



附錄 III 
 
 

《 2017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下的稅務寬免建議  
 
 

措施 受惠人數  減少 /損失的收入  

由 2017-2018 課稅年度起生效的調整  

把邊際稅階由 40,000 元
擴闊至 45,000 元  130 萬名  每年 15 億元  

把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由

66,000 元 提 高 至

75,000 元  
35 000 名  每年 5,000 萬元  

把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

由 33,000 元 提 高 至

37,500 元  
23 800 名  每年 1,300 萬元  

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年期，由 15 個課稅年度
增至 20 個課稅年度  

 

[註︰關於《 2017 年稅務 (修
訂 )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
資 料 摘 要 並 無 提 及 估 計 可

受惠於此項建議的人數 ]  

每年 4 億 3,000 萬元  

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最

高扣除額，由 80,000 元
增至 100,000 元  

3 500 名  每年 800 萬元  

2016-2017 課稅年度的一次過寬免措施  

一次過扣減薪俸稅、個人

入息課稅及利得稅  
184 萬名薪俸稅及個
人入息課稅納稅人；

及  
 

132 000 間須繳稅的
法團及非法團業務  

 

183 億元  
(2017-2018 年度 ) 

 

 
 
 

[資料來源︰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7 年 3 月 1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TsyB R 183/535-1/5/0 (17-18) (C))] 

 



附錄 IV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件 文件 /會議紀要 

2010 年 6 月 9 日  《 2010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草案》在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二讀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2129/09-10
號文件 ) 
 

2012年 7月 12日  《 2012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草案》在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二讀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2317/11-12
號文件 ) 
 

2013年 6月 26日  《 2013年稅務 (修訂 )(第 2號 )
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會議上

恢復二讀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1340/12-13
號文件 ) 

2014年 6月 25日  《 2014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草案》在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二讀  

法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4)819/13-14 號
文件 ) 
 

2017 年 3 月 1 日  立法會會議  由 張 宇 人 議 員 動 議 並 經

易志明議員、郭偉强議員及

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議案  
 

2017年 3月 22日  《 2017 年稅務 (修訂 )條例
草案》提交立法會  

《條例草案》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TsyB R 183/535-1/5/0 
(17-18) (C)) 
 
法律事務部報告  
( 立 法 會 LS47/16-17 號

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bc/bc08/reports/bc080609cb1-212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bc/bc05/reports/bc050711cb1-231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bc/bc08/reports/bc080626cb1-1340-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bc/bc105/reports/bc1050625cb4-819-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counmtg/motion/cm20170301m-cyy-wordings-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bills/b20170303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bills/brief/b201703031_brf.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hc/papers/hc20170324ls-47-c.pdf

